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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联社2月11日电，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月10日签署行政命令，暂停执行《反
海外腐败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简称FCPA）。2月10日，美国总统特
朗普（Donald Trump）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指示司法部暂停对美国企业因在海外
行贿而遭受的起诉，同时要求制定新的FCPA执法指南，以避免妨碍美国企业在海外
的竞争。

1977 年美国颁布实施了《反海外腐败法》，禁止其居民个人或公司等贿赂外国公职
人员以获得或维持其国际商事交易，重建“水门事件”后公众对美国商业系统的信
心。FCPA历经三次修订，1998年时，其管辖范围进一步扩大，外国企业或自然人在
美国境内实施的违反 FCPA 的行为也列入管辖范围。多年以来FCPA已经成为企业合
规工作的重要部分。

本篇文章将介绍FCPA执行时对美国企业的影响，使美国企业陷入囚徒困境，以此说
明为何特朗普政府认为FCPA的执行使得美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上处于不利地位。

基本的博弈理论可以为我们评价参与海外市场的跨国公司和它们的政府地位和策略

选择提供一个有价值的分析，从而可以看出美国推动反跨国商业贿赂国际运动的经

济利益所在。参与海外合同投标的跨国公司可以被认为是囚徒困境博弈中的参与

者。现实生活中大部分基础设施工程通常涉及两个或三个，因此我们设计两个参与

者的囚徒困境并不会扭曲现实竞争状况。当A、B公司同时参与海外国际商事合同的
投标时贿赂博弈图如下：

在图1的情形中，贿赂支出为2，获得国际商事合同的经济收益为8。如果两个公司都
不实施贿赂，那么每个公司可能赢得合同的概率为50%，因此可能获得的收益为



8×0.5=4。如果A、B两个公司都向政府官员实施贿赂，可获得的收益为从获得合同
的预期收益8乘以可以赢得合同的概率。每个公司可能赢得合同的概率为50%，因支
付贿赂的成本必须从预期收益中扣减。最终对于支付贿赂每个公司而言，可以获得

的价值为（8-2）×0.5=3。如果公司A实施贿赂，公司B不实施贿赂，那么公司A可以
凭借贿赂获得国际商事合同，公司A可以获得的收益是8-2=6；不实施贿赂的公司B
获得的收益则为0。但是如果公司A不实施贿赂，公司B实施贿赂，公司B则可以获得
的收益是8-2=6；不实施贿赂的公司A获得的收益则为0。

因此，在传统的囚徒困境中，两个公司都有实施贿赂行为的强烈愿望。如果公司A
不实施贿赂，那么公司B可以通过贿赂而获得6的收益，如果公司A实施了贿赂，那
么公司B也会实施贿赂，这样，每个公司有50%的可能赢得合同而获得合同收益。由
于实施贿赂行为一般暗中进行，每个公司都不确定竞争公司的行动，因此，为了获

得对其最大的收益，这种竞争对手均实施贿赂的行为的平衡在国际商事交易中盛

行。

但是，1977年美国制定的FCPA打破了这种囚徒困境博弈。因为FCPA规定美国公司
为了获得和保持交易向外国官员实施贿赂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为此改变了美国公司

可能获得的预期收益。

对于美国公司而言，违反 FCPA 的成本是多方面的，除了罚金、负面的报道、 失去
美国政府在海外市场的资助等等。如果美国公司因为获得和保持交易而向外 国官员
实施贿赂而导致对其进行调查和起诉，假设美国公司获得的收益是-10， 那么囚徒困
境的模式如下：

图1和图2两个博弈图的比较中，上部两个分区并没有发生变化，因为美国公司不实
施贿赂行为时FCPA并不影响两个公司的博弈关系。FCPA主要影响美国公司对外国
官员给付贿赂行为情形下的博弈结构。因为美国公司A违反FCPA可能使得美国公司
A获得的惩罚赔偿为-10，其实施贿赂，外国公司B不实施贿赂，美国公司A可能获得
的收益为6-10=-4。如果美国公司A和外国公司B都同时实施贿赂，那么，两个公司赢
得合同交易各有50%的概率，因美国公司A获得的收益为8-2-10=-4的50%，即-



4×0.5=-2；外国公司B可能获得的收益为（8-2）×0.5=3。

如果外国公司像美国公司一样，其拥有类似FCPA同样的惩罚和执行机制，那么美国
公司就能依赖外国公司不行贿而从事国际商事交易。但是，自从1977年FCPA通过以
来，许多美国公司在国际商事交易中都面临着道德和/或刑事惩罚，并使得美国公司
因在贿赂博弈中获得的收益永远只能为负数，因为其他国家的跨国公司主导性的策

略是为获得或保持国际商事交易而实施贿赂。因此，在美国公司参与的国际商事交

易投标中，外国公司可能获得的预期收益为6。美国公司处于竞争劣势。

1970年代美国公司海外的贿赂丑闻促使FCPA的通过。该立法主要是为了对涉及美国
公司海外贿赂丑闻以及后来美国SEC对美国公司海外问题支付进行大范围的调查结
果作出的反应。国会认为海外贿赂丑闻已经对美国外交政策造成了负面影响，使美

国民主在海外的印象大打折扣，并且损害了公众对美国公司财务诚信的信任。

但是，FCPA的通过，使得大多数美国跨国公司认为该法案使得它们的出口受挫，因
为无法和外国公司公平竞争。因此，FCPA使美国在国际市场丧失了巨额的商业利
益。美国商业利益的丧失使得美国公司要求实质修改甚至撤消FCPA，以创造国际市
场的平等竞争环境。例如美国通用公司要求美国政府，如果不撤消FCPA，就应当让
外国竞争者适用类似FCPA的禁止跨国商业贿赂法律。1988年《综合贸易竞争法》对
FCPA作了一定的修改，但是核心的禁止贿赂条款并未改变。在美国公司创造公平竞
争环境的要求下，1988FCPA修订法案包括了美国国会号召美国政府开始进行有关禁
止贿赂的国际条约的谈判。因此，在OECD组织关于在国际商事交易中禁止贿赂的
国际条约的谈判开始启动。

因此，美国推动反跨国商业贿赂的国际运动有其深刻的经济利益。美国推动反跨国

商业贿赂国际化运动的成功，使得美国公司在贿赂博弈格局中的盈利结构将改变。

在国际商事交易中如果美国公司的竞争对手国家同样禁止跨国商业贿赂，那么美国

公司和竞争公司获得的博弈格局将是上述图1中左上半区域的（4，4）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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